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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398）

關於簽署認購台灣永豐金控或
永豐銀行股份交易補充協議的公告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簡稱「本行」）於2013年4月2日與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（簡稱「永豐金控」）和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簡稱「永豐銀行」）簽署了一份股份認
購協議（簡稱「股份認購協議」），本行同意認購永豐金控或永豐銀行（簡稱「目標公司」）根
據台灣有關規定以私募方式發行的新股，認購完成後本行將擁有目標公司20%的股份。

在股份認購協議簽署時，根據台灣相關規定，個別大陸商業銀行持有單一台灣地區金融
機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的比例不得超過5%。股份認購協議規定，如
果在股份認購協議簽署後滿一年的期間（簡稱「交易選定等待期」）內台灣有關規定仍未
修訂放寬前述持股比例的限制至20%或以上，股份認購協議各方有權協商延長交易選定
等待期。

2014年2月27日，本行與永豐金控和永豐銀行簽署了一份補充協議（簡稱「補充協議」）。
根據補充協議，股份認購協議項下的交易選定等待期將延長至2015年4月1日。如果2015
年4月1日前台灣有關規定仍未修訂放寬前述持股比例的限制，股份認購協議各方有權協
商再次延長這一期限。

股份認購協議的其他條款不受影響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北京
2014年2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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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蓉蓉女士、李軍先生、王小嵐先生、姚中利先生和傅仲君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鋼城先生、M • C • 麥卡錫先
生、鍾嘉年先生、柯清輝先生、洪永淼先生和衣錫群先生。


